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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重要提示 

1.1  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季度报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

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1.2  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审议季度报告。 

 

1.3  公司负责人王戎、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马进华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章进虎

保证季度报告中财务报表的真实、准确、完整。 

 

1.4  本公司第一季度报告未经审计。 

 

二、 公司主要财务数据和股东变化 

2.1 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

末增减(%) 

总资产 18,192,675,406.85 17,622,591,033.37 3.2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净资产 

9,855,547,169.90 9,648,552,163.47 2.15 

 年初至报告期末 上年初至上年报告期末 比上年同期增减(%)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

流量净额 

172,191,153.08 83,911,763.48 105.21 

 年初至报告期末 上年初至上年报告期末 比上年同期增减（%） 

营业收入 4,467,542,635.71 2,004,624,718.93 122.8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净利润 

177,190,543.69 64,337,276.18 175.4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

的净利润 

147,999,229.27 40,943,313.32 261.47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

率（%） 

1.82 0.67 增加 1.15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5 0.02 150.00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5 0.02 15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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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适用 □不适用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项目 本期金额 说明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 2,197,791.60  

越权审批，或无正式批准文件，或偶发性的税收返还、

减免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但与公司正常经营业务密切

相关，符合国家政策规定、按照一定标准定额或定量持

续享受的政府补助除外 

2,378,956.13  

计入当期损益的对非金融企业收取的资金占用费   

企业取得子公司、联营企业及合营企业的投资成本小于

取得投资时应享有被投资单位可辨认净资产公允价值产

生的收益 

  

非货币性资产交换损益   

委托他人投资或管理资产的损益   

因不可抗力因素，如遭受自然灾害而计提的各项资产减

值准备 

  

债务重组损益   

企业重组费用，如安置职工的支出、整合费用等   

交易价格显失公允的交易产生的超过公允价值部分的损

益 

  

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产生的子公司期初至合并日的当期

净损益 

  

与公司正常经营业务无关的或有事项产生的损益   

除同公司正常经营业务相关的有效套期保值业务外，持

有交易性金融资产、衍生金融资产、交易性金融负债、

衍生金融负债产生的公允价值变动损益，以及处置交易

性金融资产、衍生金融资产、交易性金融负债、衍生金

融负债和其他债权投资取得的投资收益 

  

单独进行减值测试的应收款项、合同资产减值准备转回     

对外委托贷款取得的损益    

采用公允价值模式进行后续计量的投资性房地产公允价

值变动产生的损益 

  

根据税收、会计等法律、法规的要求对当期损益进行一

次性调整对当期损益的影响 

  

受托经营取得的托管费收入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637,525.47  

其他符合非经常性损益定义的损益项目 26,111,178.55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1,077,910.91  

所得税影响额 -1,056,226.42  

合计 29,191,314.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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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截止报告期末的股东总数、前十名股东、前十名流通股东（或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

表 

单位：股 

股东总数（户） 41,808 

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全称） 
期末持股 

数量 

比例

(%) 

持有有限

售条件股

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东性质 股份

状态 
数量 

淮南矿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2,200,093,749 56.61 0 无  国有法人 

上海淮矿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258,875,405 6.66 0 质押 186,502,805 国有法人 

冯春保 56,382,745 1.45 0 未知  未知 

芜湖飞尚港口有限公司 55,620,000 1.43 0 未知  未知 

国都证券－淮北皖淮投资有限公司－国

都创鑫 1号单一资产管理计划 
19,453,719 0.50 0 未知  未知 

余迪春 13,000,000 0.33 0 未知  未知 

马明仁 10,000,000 0.26 0 未知  未知 

李杰 9,500,000 0.24 0 未知  未知 

包春花 9,445,000 0.24 0 未知  未知 

上海嘉恳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嘉恳兴丰

3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 
8,815,000 0.23 0 未知  未知 

前十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持有无限售条件

流通股的数量 

股份种类及数量 

种类 数量 

淮南矿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2,200,093,749 人民币普通股 2,200,093,749 

上海淮矿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258,875,405 人民币普通股 258,875,405 

冯春保 56,382,745 人民币普通股 56,382,745 

芜湖飞尚港口有限公司 55,620,000 人民币普通股 55,620,000 

国都证券－淮北皖淮投资有限公司－国

都创鑫 1号单一资产管理计划 
19,453,719 人民币普通股 19,453,719 

余迪春 13,0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13,000,000 

马明仁 10,0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10,000,000 

李杰 9,5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9,500,000 

包春花 9,445,000 人民币普通股 9,445,000 

上海嘉恳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嘉恳兴丰

3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 
8,815,000 人民币普通股 8,815,0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淮南矿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与上海淮矿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同受淮河能

源控股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控制，存在关联关系，属于一致行动人。其他股

东之间未知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属于《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规定的一

致行动人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数量的

说明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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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截止报告期末的优先股股东总数、前十名优先股股东、前十名优先股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

情况表 

□适用 √不适用  

三、 重要事项 

3.1 公司主要会计报表项目、财务指标重大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适用 □不适用  

一、资产负债表 

项目 期末金额（元） 上年期末金额（元） 变动比率（%） 情况说明 

应收款项融资 526,599,277.41 956,812,690.81 -44.96  

预付账款 337,413,204.14 225,079,934.59 49.91  

其他应收款 39,175,021.53 17,032,657.34 130.00  

存货 1,112,756,102.63 819,328,142.11 35.81  

在建工程 422,229,721.55 305,353,186.38 38.28  

使用权资产 5,210,524.20  不适用  

长期待摊费用  5,417,456.91 -100.00  

合同负债 275,467,289.17 189,897,701.07 45.06  

其他流动负债 35,709,923.92 24,531,713.34 45.57  

长期借款 1,612,648,631.17 1,223,613,922.68 31.79  

预计负债 394,989,827.11  不适用  

专项储备 41,481,755.59 11,677,292.85 255.23  

其他说明： 

1.应收款项融资减少主要是因为本期收到的票据减少。 

2.预付账款增加主要是因为预付的购货款增加。 

3.其他应收款增加主要是因为本期应收押金、保证金增加。 

4.存货增加主要是因为本期煤炭库存增加。 

5.在建工程增加主要是因为本期固定资产投资增加。 

6.使用权资产和长期待摊费用变化主要是因为首次执行新租赁准则调整所致。 

7.合同负债增加主要是因为本期预收煤款增加。 

8.其他流动负债增加主要是因为本期待转销项税额增加。 

9.长期借款增加主要是因为本期新增借款所致。 

10.预计负债增加主要是因为本期确认矿井弃置费用。 

11.专项储备增加主要是因为本期安全生产费余额增加。 

二、利润表 

项目 本年累计（元） 上年同期（元） 变动比率（%） 情况说明 

营业收入 4,467,542,635.71 2,004,624,718.93 122.86  

营业成本 4,132,575,370.68 1,898,271,625.56 117.70  

税金及附加 27,234,061.71 15,464,321.38 76.11  

销售费用 8,510,657.31 3,367,227.18 152.75  

管理费用 90,775,091.49 69,716,161.72 30.21  

其他收益 2,705,017.91 483,823.29 459.09  

信用减值损失 -8,359,189.38 -3,059,340.92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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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产处置收益  13,812.96 -100.00  

营业外收入 3,682,253.99 1,765,259.30 108.60  

营业外支出 846,936.92 2,199,921.98 -61.50  

其他说明： 

1.营业收入增加主要是因为本期煤炭销售收入增加。 

2.营业成本增加主要是因为本期煤炭销售成本增加。 

3.税金及附加增加主要是因为应交税费增加。 

4.销售费用增加主要是因为本期煤炭销量增加。 

5.管理费用增加主要是因为上期社保费用政策性减免影响。 

6.其他收益增加主要是因为本期收到的政府补助增加。 

7.信用减值损失增加主要是因为本期计提的坏账准备增加。 

8.资产处置收益减少主要是因为上期处置了部分固定资产。 

9.营业外收入增加主要是因为本期非流动资产毁损报废清理利得增加。 

10.营业外支出减少主要是因为本期非流动资产毁损报废清理损失减少。 

三、现金流量表 

项目 本年累计金额（元） 上年同期金额（元） 变动比率(%) 情况说明 

销售商品、提供

劳务收到的现金 
4,652,443,770.28 2,062,065,201.42 125.62 

 

购买商品、接受

劳务支付的现金 
3,968,375,745.75 1,429,509,905.38 177.60 

 

支付其他与经营

活动有关的现金 
99,095,694.50 157,499,642.36 -37.08 

 

取得投资收益收

到的现金 
 1,032,825.02 -100.00 

 

收到其它与投资

活动有关的现金 
 125,180,069.38 -100.00 

 

购建固定资产、

无形资产和其他

长期资产所支付

的现金 

118,782,356.59 48,214,917.63 146.36 

 

支付其他与投资

活动有关的现金 
 320,000,000.00 -100.00 

 

取得借款所收到

的现金 
1,138,372,000.00 865,000,000.00 31.60 

 

其他说明： 

1.销售商品、提供劳务收到的现金增加主要是因为本期销售煤炭收到的现金增加。 

2.购买商品、接受劳务支付的现金增加主要是因为本期采购煤炭支付的现金增加。 

3.支付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减少主要是因为往来款减少。 

4.取得投资收益收到的现金减少主要是因为本期收到的理财收益减少。 

5.收到其它与投资活动有关的现金减少主要是因为上期收回到期理财产品款。 

6.购建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和其他长期资产所支付的现金增加主要是因为本期固定资产投资增加。 

7.支付其他与投资活动有关的现金减少主要是因为上期支付了理财产品款。 

8.取得借款所收到的现金增加主要是因为本期新增借款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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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重要事项进展情况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 

√适用 □不适用  

1.关于控股股东国有股权划转事项 

2021年1月16日，公司发布《关于控股股东国有股权划转的提示性公告》，公司收到直接控股

股东淮南矿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下称“淮南矿业”)《关于控股股东淮河能源控股集团有限

责任公司10%股权无偿划转的函》，函件主要内容为：根据《安徽省财政厅 安徽省人力资源和社

会保障厅 安徽省国资委关于划转省属企业部分国有资本充实社保基金的通知》（皖财企〔2020〕

1541号）等文件规定，决定将安徽省国资委持有的本公司间接控股股东淮河能源控股集团有限责

任公司（下称“淮河能源控股”）10%国有股权无偿划转至安徽省财政厅持有，并委托安徽省国有

资本运营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承接主体）专户管理。本次国有股权划转不会导致公司的控股股东

和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淮南矿业仍为公司的直接控股股东，淮河能源控股仍为公司的间接控股

股东，淮南矿业和公司的实际控制人仍为安徽省国资委。本次国有股权划转不会对公司正常的生

产经营活动产生影响（详见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刊登的临2021－001号公

告）。 

2.关于获得政府补助事项 

2021年1月30日，公司发布《关于获得政府补助的公告》，2020年公司及子公司累计收到政府

补助资金共计54,222,289.31元，涉及化解过剩产能转岗安置金、煤矿安全改造项目中央地方配套

资金、清洁能源专项补贴款等（详见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刊登的临2021

—003号公告）。 

3.关于公司总经理辞职事项 

公司董事会于2021年3月29日收到公司总经理潘春鸣先生的书面辞职函。根据公司人事管理有

关规定，潘春鸣先生因符合公司离岗待退条件，特申请辞去公司总经理职务，潘春鸣先生辞职后

将不再担任公司任何职务。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潘春鸣

先生的辞职函自送达公司董事会之日起生效。公司根据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于

2021年3月30日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聘任马进华先生为公司总经理的相关事

项（详见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刊登的临2021－004号、005号公告）。 

4.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事项 

（1）2021年3月30日，公司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以集中竞价交

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的议案》，为维护公司价值及股东权益，公司拟使用自有资金以集中竞价交

易的方式回购公司股份，本次回购股份的期限自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回购方案之日起3个月内，回

购资金总额不低于人民币1.5亿元（含）、不超过人民币2亿元（含），回购价格不超过人民币2.50

元/股（详见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刊登的临2021—007号公告）。 

（2）2021年4月2日，公司发布《关于回购股份事项前十大股东和前十大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

情况的公告》，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回购股份实施细则》等相关规定，将公司审议通

过回购股份议案会议决议公告的前一个交易日（即2021年3月30日）登记在册的前十大股东和前十

大无限售条件股东的名称、持股数量和持股比例进行披露（详见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及上海证

券交易所网站刊登的临2021－017号公告）。 

（3）2021年4月8日，公司发布《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的回购报告书》（详见公

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刊登的临2021－018号公告）。截至2021年第一季度报

告披露日，公司已办理完成开立回购专用证券账户、证券公司资金账户、关联资金存管账户等事

项，公司将继续推进回购股份具体实施工作，并根据回购股份事项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

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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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关于2020年度利润分配相关事项 

2021年3月30日，公司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和第七届监事会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公司2020年度利润分配预案》，为保障公司回购股份方案的顺利实施，同时保证公司正常生产

经营和可持续发展资金需求，公司2020年度拟不进行现金分配和送股，不进行资本公积金转增股

本。该事项已经2021年4月22日召开的2020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详见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

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刊登的临2021－008号、021号公告）。 

6.关于2020年关联交易完成情况确认及预计2021年关联交易事项 

2021年3月30日，公司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公司2020年关联交易完成

情况确认及预计2021年关联交易的议案》。公司2020年日常关联交易实际发生金额为

4,273,765,740.68元，2021年日常关联交易预计金额为6,241,180,000.00元。该事项已经2021年4

月22日召开的2020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详见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刊登的临2021－009号、021号公告） 

7.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事项 

2021年3月30日，公司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和第七届监事会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续聘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本公司2021年度财务审计机构的议案》、《关

于续聘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本公司2021年度内部控制审计机构的议案》，同意

续聘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本公司2021年度财务和内部控制审计机构，聘期为一

年。该事项已经2021年4月22日召开的2020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详见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

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刊登的临2021－010号、021号公告）。 

8.关于与淮南矿业集团财务有限公司续签《金融服务协议》事项 

2021年3月30日，公司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公司关于与淮南矿业集团

财务有限公司续签<金融服务协议>的议案》，《金融服务协议》有效期自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之日起三年。淮南矿业集团财务有限公司继续根据公司及公司所属子公司需求向公司及公司所属

子公司提供存贷款、委托贷款、结算和其他金融服务。关联董事在董事会会议表决时回避表决。

该事项已经2021年4月22日召开的2020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关联股东淮南矿业在股东大会表

决时回避表决（详见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刊登的临2021－011号、021号

公告）。 

9.关于公司及子公司使用部分闲置自有资金进行现金管理事项 

(1）2020年4月20日，公司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和第六届监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审

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及子公司使用部分闲置自有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同意公司及子公司

合计使用最高额度不超过人民币70,000万元（含）的闲置自有资金购买期限不超过6个月（含）的

安全性高、流动性好、稳健型的金融机构理财产品或进行结构性存款（详见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

体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刊登的临2020－019号公告）。 

（2）2021年4月20日，公司发布《关于公司及子公司使用部分闲置自有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

实施情况公告》，截至公告披露日，公司及子公司本次在董事会授权其进行现金管理的额度范围

和有效期内使用部分闲置自有资金购买的理财产品或进行的结构性存款均已到期，并按期收回了

本金，共计取得理财收益3,204,205.39元（详见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刊

登的临2021－020号公告）。 

(3) 2021年3月30日，公司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和第七届监事会第二次会议，审议通

过了《关于公司及子公司使用部分闲置自有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同意公司及子公司合计

使用最高额度不超过人民币50,000万元（含）的闲置自有资金购买期限不超过6个月（含）的安全

性高、流动性好、稳健型的金融机构理财产品或进行结构性存款（详见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及

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刊登的临2021－012号公告）。截至本报告披露日，具体实施情况见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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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到期类

型 
金融机构 产品名称 存入日期 期限 到期日 存款金额（元） 利率 

预计取得理财

收益（元） 

1 未到期 光大银行 结构性存款 2021-04-21 91 天 2021-7-21 60,000,000.00 3.25% 453,605.58 

2 未到期 中航证券 安心投尊享 15 号 2021-04-22 180天 2021-10-18 100,000,000.00 3.5% 1,628,327.74 

10.关于对全资子公司增资事项 

2021年3月30日，公司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对全资子公司增资的

议案》，近年来因公司全资子公司淮矿电力燃料有限责任公司（下称“电燃公司”）煤炭贸易业

务的快速增长，流动性资金需求相应增加，为切实防范资金风险，助推其持续健康发展，公司将

使用自有资金向电燃公司增资15,000万元人民币。本次增资完成后，电燃公司注册资本将增加至

55,000万元人民币（详见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刊登的临2021－013号公

告）。 

11.关于会计政策变更事项 

2021年3月30日，公司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和第七届监事会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公司会计政策变更的议案》。本次会计政策的变更是根据财政部于2018年12月7日发布的《关

于修订印发<企业会计准则第21号——租赁》（财会〔2018〕35号）进行的合理变更，对公司当前

及前期的财务状况、经营成果和现金流量不会产生重大影响（详见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及上海

证券交易所网站刊登的临2021－014号公告）。 

12.关于召开2020年度业绩说明会事项 

（1）2021年4月2日，公司发布《关于召开2020年度业绩说明会的公告》，为便于广大投资者

更全面深入地了解公司2020年年度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公司定于2021年4月12日召开2020年度业

绩说明会，就投资者关心的问题进行交流（详见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刊

登的临2021－016号公告）。 

（2）2021年4月13日，公司发布《关于2020年度业绩说明会召开情况的公告》，公司于2021

年4月12日上午10:00-11:00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上证e互动”平台“上证e访谈”栏目，以网络

文字互动方式召开了2020年度业绩说明会，针对公司2020年年度业绩和经营情况等事项与投资者

进行互动交流和沟通，在信息披露允许的范围内就投资者普遍关注的问题进行现场回答（详见公

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刊登的临2021－019号公告）。 

13.截至本报告披露之日，根据公司《经营决策授权制度》规定的授权决策标准，由董事长办

公会决策并实施事项： 

（1）2021年 1月 18日，公司召开 2021年第一次董事长办公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向电燃公

司提供委托贷款的议案，同意公司向电燃公司提供委托贷款 2亿元，委托期限不超过 1年，利率

参照同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 

（2）2021年3月23日，公司召开2021年第二次董事长办公会，审议通过《关于公司向淮矿发

电公司提供委托贷款的议案》，鉴于发电公司资金状况，为保证资金正常接续，同意公司通过扬

子银行为发电公司提供委托贷款2亿元，委贷期限1年，利率参照同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LPR），

同时发电公司可根据实际资金需求分次提取贷款。审议通过了《关于售电公司向淮矿发电公司提

供委托贷款的议案》，考虑公司全资子公司淮南矿业集团售电有限责任公司(下称“售电公司”)、

皖江售电江苏有限责任公司(下称“江苏售电公司”)和发电公司资金状况，同意江苏售电公司向

发电公司提供委贷3000万元，同意售电公司向发电公司提供委贷6500万元。借贷双方可自行协商

采用分次操作方式，利率参照同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LPR），委贷期限不超过1年。 

 

3.3 报告期内超期未履行完毕的承诺事项 

□适用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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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预测年初至下一报告期期末的累计净利润可能为亏损或者与上年同期相比发生重大变动的

警示及原因说明 

□适用 √不适用  

 

公司名称 
淮河能源（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 

法定代表人 王戎 

日期 2021年 4月 30日 

 


